附件8
贵州省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工程

省级协同创新中心建设项目申报指南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和《贵州省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16-2018）》等文件要求，经研究，决定在“十三五”期间建设一批省级协同创新中心，旨在以创新发展为目标、以产学研结合为主线，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动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文化的有机结合，进一步提升贵州高职院校协同创新能力。
一、申报条件
（一）申报项目符合我省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发展规划，与我省重点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或特色优势产业结合紧密。

（二）中心建设应面向市场，突出应用，强化与行业企业、地方政府、其他院校以及科研院所等多部门的协同合作。
（三）中心要有良好的前期基础和广阔的发展未来,做到理念先进、定位准确、特色鲜明、模式新颖、运营清晰，社会认同度高，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

（四）提出申请的学校要有固定的场所、必要的设备设施、优良的师资队伍以及长效的投入保障机制，能够为中心的有效运行提供支撑与保障。

二、建设内容
（一）把握创新前沿，紧扣地方经济。中心贴进行业研究前沿，聚焦国家政策热点，关注新兴业态，立足地方，服务地方经济，以市场为导向，紧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求，瞄准贵州区域支柱产业、优势产业、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
（二）实现多方共建，开展协同创新。积极联合行业、企业、相关院校、科研院所等开展协同创新，各方任务明确、职责清晰，支撑落实到位，不断提升协同创新的整体实力。建立以市场为导向，面向行业产业的协同创新中心、面向区域发展的协同创新中心、面向文化传承的协同创新中心、面向学生创新创业的协同创新中心。
（三）推进产教融合，突出示范引领。鼓励将中心建成开放平台，积极举办创新沙龙、创新讲堂、开展创新比赛和交流合作等活动，不断扩大行业影响，积极进行技术成果转化、中小型企业孵化等产教融合项目，开展项目相关社会培训，行业引导，前沿理论传播等工作，提升中心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三、提交材料及评审方式
（一）提交材料

1.申报书；2.建设方案；3.支撑材料。
（二）评审方式

1.材料初审。省教育厅将组织专家进行材料初审，评出前10个左右项目进入现场评选阶段。
2.现场评选。现场评选由现场陈述和校际互评两个环节组成。现场评选由项目负责人陈述，时间8分钟。校际互评由参评院校现场实名打分。
材料评审、现场陈述二个部分，分值各占40%、60%（其中：专家40%、校际互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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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协同创新中心
申   报   表
中心名称：                                    
创新领域：                                    
牵头单位：                   （盖章）         
通讯地址：                                    
贵州省教育厅制
二○一六年八月
填 表 说 明
1. 申报表由申报创新中心所在学校和项目团队人员填写。
2. 申报表填报内容条理清晰、重点突出。
3. 申报表应用A4纸正反打印，左侧装订，一式四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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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工程省级协同创新中心申报表
一、项目概述(限1000字)
	


二、项目建设团队
	


三、项目建设基础(限1000字)
	


四、项目建设目标
	（一）总体目标
（二）阶段目标
（三）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五、项目建设内容(限1000字)
	


六、项目进度安排
	


七、经费概算
	（一）资金来源：
（二）资金运用：



八、建设预期成果
	


九、申报单位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十、省专家组评审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十一、省教育厅审批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